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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海洋大学教务处
教务处〔12春〕第（24）号

关于做好2013年市教委本科重点课程申报工作的通知
各学院：

为了做好2013年上海市教委重点课程建设项目申报工作，根据市教委文件(沪教委高〔2013〕27号)要求，现就做好该项工作通知如下：

一、申报条件

1. 申报课程须为我校开设的本科课程，且已被列入校级重点课程建设项目，并符合《上海市属普通高等学校市教委重点课程建设管理办法》（沪教委高〔2005〕（34号）的有关规定，国家级和市级精品课程原则上不再列入本次申报范围。

2. 申报课程应具备一定的建设基础，且在学校人才培养方案中具有重要地位。鼓励由高水平教授参与建设、教学内容前沿、教学方法灵活创新、学生学习体验和评教好的课程参与申报。

3. 本次立项重点支持通识教育课程、新生研讨课程、大学英语（通用学术英语）系列课程和专业核心课程等。

4. 申报课程要注重改变教学目的、创新教学方法。在教学内容的安排上注重培养学生发现问题、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，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知识的能力。在教学方法上加强课堂（小组）讨论，教学课时中因安排一定比例的讨论课。

二、申报名额和程序

1. 申报名额：生命学院、海洋学院、工程学院、食品学院、经管学院、信息学院、外语学院、人文学院1-2门，爱恩学院和社科部各1门。经答辩评议，最终由学校向市教委推荐8门课程。
2. 申报程序和时间安排：

· 6月15日前：学院组织推荐并对推荐课程排序

· 6月15-20日：教务处资格审查

· 6月25日前： 申报答辩
· 6月26-28日：入围课程公示
· 6月30日前：学校向市教委报送材料
三、市教委评审立项

1. 市教委将按照上述《管理办法》的规定，组织专家评审、择优公布立项课程名单。重点考评课程的教学理念、教学内容与方法，师资队伍、教学资源和教学效果等方面。

2. 市教委重点课程建设期为两年，建设期满经验收优秀的课程授予“上海市精品课程”称号。

四、申报材料提交

1. 6月15日前，各学院将各课程申报表（附件1）和申报汇总表（附件2）的电子版发至教务处教学研究科hlliu@shou.edu.cn. 相关表格可在“上海教育”网站上下载。

2. 6月28日前，各学院统一将进入公示程序的课程申报表纸质版（一式四份）交至教务处教学研究科（学生事务中心202室）,同时将电子版发至hlliu@shou.edu.cn。
附件1. 上海市教委重点课程项目申报表

附件2. 上海市教委重点课程项目申报汇总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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